
 

○○股份有限公司(廠名) 

工廠改善計畫變更/更正登記事項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工廠改善計畫核定文號  

變更/更正 

說明 

EX:本廠廠房/廠地面積應為 000m²，誤繕為

000 m²，請更正。 

檢 附 證 明 文 件 

EX:原申請書影本 

公司登記事項表影本 

建築物配置平面圖 

變 更 / 更 正 項 目 

(請於□打ˇ) 
變更/更正前 變更/更正後 

□廠名 

□工廠負責人 

□廠地 

□廠址 

□廠地面積 

□廠房面積 

□建築物面積 

□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

□使用電力容量 

□工廠用水量 

□產業類別 

□主要產品 

(3 碼_小類、4碼_細類) 

□其他 

(頁碼+項目+內容) 

 

 

(項目+內容) 

 

 

 

申 請 人 

(工廠及負責人印章)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請依應檢附文件提送變更/更正申請書及佐證資料 1 份。 

2. 檢附之書件如為影本均應加蓋工廠及工廠負責人印章。 

  



 

變更後 

  

  

主 

 

要 

 

機 

 

械 

 

設 

 

備 

名  稱 
數量 

（台） 

單  位 

電力數 
合計 

名  稱 
數量 

（台） 

單  位 

電力數 
合計 

馬力 千瓦 馬力 千瓦 馬力 千瓦 馬力 千瓦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廠 

 

地 

 

廠 

 

房 

 

面 

 

積 

廠地總面積：                   M
2
 

（分層分棟已取得樓使用執照者免填） 

建蔽率：                   %
2
 

（分層分棟已取得樓使用執照者免填） 

建築用途/層

別 
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第  層 合  計 

廠        房

M
2
 

      

倉        庫

M
2
 

      

辦   公   室

M
2
 

      

員  工 宿 舍

M
2
 

      

其      他 M
2
       

合      計 M
2
       



工廠改善計畫變更應檢附書件一覽表(113.09.13) 
 

申請項目 

 

 

書件名稱 

工廠改善計畫 備 註 

提出

申請 

廠地

面積

變更 

廠房或 

建物面積

變更 

產業類別/

主要產品

變更 

 

申請書 

ˇ ˇ ˇ ˇ 1. 改善計畫申請一式2份(搭排農

水署一式4份)。 

2. 變更改善計畫1份 

3. 變更申請者，應檢附改善計畫

申請書(含變更登記事項表)。 

3個月內工廠現場照片彩色照

片(門牌、出入口、機械設備、

原料、產品） 

 

ˇ ˇ ˇ 

(變更 

部分 

的照片) 

ˇ 

(變更 

部分 

的照片) 

照片(含圖說)包含以下： 

(1) 廠區外:工廠門牌照、工廠出入口

照、工廠建築物前後左右外觀照 

(2) 廠區內:含機器設備全景照(由外

往內，由內往外)、原料、產品、

機器設備等 

3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（第一

類地號全部） 
ˇ ˇ    

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ˇ ˇ   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 

3個月內地籍圖謄本 
ˇ ˇ ˇ  1. 比例尺不小於1/1200 

2. 標示廠地與建築物位置 

廠地位置圖 ˇ ˇ    

土地使用現況配置圖 ˇ ˇ ˇ   

土地清冊 ˇ ˇ    

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 

ˇ ˇ ˇ  應具建築師、測量技師或其他與測量

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或取得政府機關核

定文件，含開業證明書及會員證等

(以收件日為準，如有異動則以補件

日為準)。如領有使用執照者，併附

使用執照。 

建築物面積計算表 ˇ ˇ ˇ  得與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合併繪製 

機器設備配置圖(需加註使用

電力容量、熱能)，  
ˇ ˇ ˇ ˇ 得與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合併繪製 

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

 
ˇ   ˇ (1)含製程說明、各作業階段描述及

使用之原物料、機器設備等。 

(2)低污染事業之認定文件。 

105 年 5 月 19 日以前既有

建物證明文件 
ˇ    105 年 5 月 19 前最近一期航照圖

正本並標示建物位置) 

105 年 5 月 19 日以前從事

物品製造、加工之事實證明文

件 

ˇ     

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之

一級環境敏感區查詢結果及查

復文件 

ˇ     

農產業群聚地區之查詢結果 ˇ     



申請項目 

 

 

書件名稱 

工廠改善計畫 備 註 

提出

申請 

廠地

面積

變更 

廠房或 

建物面積

變更 

產業類別/

主要產品

變更 

 

納管通知函/改善計畫核准函 ˇ     

建築物或廠地合法使用證明文

件 
ˇ ˇ   1. 提出申請：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

(至少正本1份)或租賃契約、土地

及建物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；或

申請人與公有不動產管理機關訂

定之公有不動產合法使用（限建

築使用）權利證明文件。 

2. 廠地變更：核定計畫檢附土地所

有權人同意書者，請重新檢附。 

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ˇ     

改善計畫核定版電子檔 ˇ ˇ ˇ ˇ 請將 PDF 檔以電子郵件傳送至

kcgplan113@gmail.com 

或提供光碟一式 

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影本  ˇ ˇ ˇ ˇ 非工廠負責人親自辦理時檢附 
 


